黎城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
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为扎实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常态化监管，规范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领域行政执法行为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有效整治随意检查、执法不严、监管缺位等问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局监管职责，制定2026年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行业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检查事项：

1.城乡建设领域：工程项目建设手续、工程质量、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、扬尘治理；市政道路、桥梁、燃气等公用设施管护；建筑施工、监理企业资质履职；住宅小区物业安全管理。

2.交通运输领域：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许可资质、日常经营行为；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；车辆技术状况、动态监控；从业人员持证上岗；质量信誉考核落实情况。交通运输行业经营许可证、经营行为、质量信誉、安全生产等。

二、检查对象

建筑施工企业、燃气经营企业、市政设施维护单位；客运企业、货运企业、物流企业、汽车维修企业、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等。

三、检查计划安排

1、对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和安全隐患排查每月至少一次；

2、节假日、春运、汛期等关键节点，开展专项安全大排查。

3、业务性执法检查，如经营行为、质量信誉检查等内容结合每月至少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进行。

